
河北省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食品小摊点（以下简称小摊点）,是指无固定经营场所或者在相对固定区域，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个体经营者。

第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小摊点的备案工作。

小摊点备案实行一点一卡原则，即一个经营摊点办理一个备案卡。小摊点备案卡电子证书与纸质小摊点备案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有独立门店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个体经营者不予办理小摊点备案。

第四条  小摊点不得违反《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第五条  小摊点应当面向消费者个人销售，不得从事食品批发，不得向食品生产经营者或者学校（含托幼托育机构）、养老机构食堂等集中用餐单位销售食品原料。现场制售类小摊点应当在备案经营区域内现场制作、现场销售，不得异地加工、预制后转运销售。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六条  办理小摊点备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应当在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授权部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段内经营。小摊点用于经营的设备设施在经营时间之外，不留存在备案区域的，贮存地点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远离污染源。

（二）具有与经营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及卫生防护设施，确保食品及原料在贮存、运输、制作、销售全过程符合食品安全规定，满足温度、湿度等标准或标签明示要求，防止交叉污染。

（三）采购和使用的食品、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干净、卫生，符合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并保存相关凭证。
（四）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口罩、手套。

（五）销售无包装的直接入口食品，应当使用无毒、无害、清洁的售货工具取拿，做到货、款分开。

（六）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应当无毒、无害、清洁，不得使用报纸、书刊、油印纸张和非食品专用塑料袋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包装材料。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办理小摊点备案卡，应当按照主体类别、经营范围、经营项目分别提出。

主体类别分为流动摊点、固定摊点、有形市场内摊点，主体类别不可以复选。

经营范围包括食品销售、现场制售，经营范围不可以复选。同时从事食品销售和现场制售的，经营范围为现场制售。

经营项目按照经营范围分为食品销售、现场制售两大类。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包括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从事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的，应当在预包装食品销售项目后以括号标注。从事散装熟食销售的，应当在散装食品销售项目后以括号标注。现场制售类经营项目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其他类食品制售。经营项目可以复选。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行政审批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其他类食品制售目录或负面清单。

第八条  办理小摊点备案,应当提交备案信息采集表、经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从事直接接触入口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等材料，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交。

备案信息采集表内容包括经营者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经营区域、仓库地址、主体类别、经营范围、经营项目、有效期限等信息。
办理小摊点备案卡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原则上当场对符合条件的备案人发放小摊点备案卡;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备案并书面告知理由,同时告知备案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备案之日起七日内将备案信息书面告知或以备案系统信息推送方式告知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

第四章  备案卡管理

第十一条  小摊点备案卡应载明备案卡编号、经营者姓名、身份证号码、经营区域、主体类别、经营范围、经营项目、备案机关等信息。

小摊点备案卡编号由TD（“摊点”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和16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1位主体类别代码（1流动摊点、2固定摊点、3有形市场内摊点）、2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2位市（地）代码、2位县（区）代码、3位乡镇（街道）代码、6位顺序码、1位校验码。

小摊点备案卡有效期三年，临时备案卡有效期6个月。小摊点备案卡样式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小摊点备案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小摊点备案卡的印制、发放和管理。

第五章  变更、延续、补办与注销
第十二条  小摊点备案卡载明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办理变更备案的，应当提交小摊点备案信息采集表、小摊点备案卡原件（未取得纸质备案卡的可不提交）、经营者身份证明复印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交）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原备案机关准予变更备案的，应当向备案人颁发新卡，备案卡编号不变，备案日期为备案机关作出变更备案的日期，有效期与原备案卡一致。

第十五条  小摊点备案卡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0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机关办理延续手续。

第十六条  办理延续备案的，应当提交小摊点备案信息采集表、小摊点备案卡原件（未取得纸质备案卡的可不提交）、经营者身份证明复印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交）、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从业人员的有效健康证明复印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交）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七条  原备案机关准予延续的，应当当场发放新卡，有效期自准予延续备案之日起计算，备案卡编号不变。

不予延续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同时告知备案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八条  小摊点备案卡遗失或者损毁的，应当及时向原备案机关办理补办手续，并提交小摊点备案信息采集表、经营者身份证明复印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交）、书面遗失声明或者受损坏的小摊点备案卡原件（未取得纸质备案卡的可不提交）。补办的小摊点备案卡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备案卡保持一致。

第十九条  小摊点停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停止经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机关办理注销手续。从事网络食品经营的，应当同步停止相关网络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办理注销备案卡的，应当提交小摊点备案信息采集表、经营者身份证明复印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无需提交）、小摊点备案卡原件（未取得纸质备案卡的可不提交）。

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小摊点已终止经营或者不符合备案条件且无法联系的，可以发布公告并将相关信息推送备案机关，由备案机关注销其备案卡。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小摊点应当在其摊位显著位置摆放或者悬挂小摊点备案卡，公示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明，接受社会监督。不得伪造、冒用、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小摊点备案卡。

第二十二条  小摊点从事食品网络经营的，应当遵守国家食品网络经营相关管理规定。

小摊点对散装熟食进行包装或分装的，不得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延长保质期。自制或分装后以真空形式包装的散装熟食禁止在网络上异地销售。

第二十三条  小摊点备案机关应当将办理备案的有关材料及时归档。

第二十四条  各地各有关部门根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等规定依职责对小摊点进行监督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获取小摊点备案卡的，由原备案机关取消备案卡，经营者一年内不得再次领取备案卡。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河北省食品小摊点备案管理指导意见》（冀食安办〔2018〕2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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